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參加資格 

 

 就讀於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的小學 

 從未獲派中一學位 

 



主要階段 

 自行分配學位 

    (六年級12月至1月)  

 統一派位 

    (六年級4月至5月) 



30% 

65% 

5% 

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重讀生學位 

中一學位的百分比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家長 

 如要申請，不得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

中學，否則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

將被取消 

 申請的中學不受地區限制 



中學 

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自行取

錄學生(學業成績、操行、服務、才藝) 

準則必須公平、公正、公開及合乎教

育原則 

學校可設面試，但不准設筆试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每名學生獲發兩份申請表(只適用於申請參加派位中學；

不適用於申請非參加派位中學)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教育局

存根 
學校   
存根 

選校   
次序 

 在遞交申請前，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的第四聯(家長毋須向中學申
明选校次序) 

 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在申請表的各存根上，填上申請中學名稱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家長

存根 

  遞交方法:必須在申請日期內連同申請表親自向中學遞交 (不接受郵寄)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直接交往申請中學；請出示學生的身份证
明文件正本，以便中學查閱 

 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中學應在各存根上，蓋上學校編號及校印(能
清晰顯示學校名稱) 

 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家長存根」，以作確认 

 

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1 0 1 1 0 1 1 0 1 呂祺 

中學 



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对 

家長  中學 教育局 

一個選擇 
(即選校次序1) 

或 

兩個選擇 
(即選校次序1及2) 

正取 
及 

備取 
名單 

 

 將家長的選校次序

和中學的正取及備

取名單作配對 

 按家長的選校次序

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階段 

扣除重讀生及自行分配學位後，學校

餘下的學位將用於統一派位： 

 10%用作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

(任何校網，包括學生所屬校網，

最多選三所中學) 

 90%用作乙部「按學校網」(學生

所屬校網，最多選三十所中學) 



學校網的劃分 

全港按地方行政分界，共劃分為18個學校網，以便進行統一派位乙部「按學

校網」的學位分配，學生所屬學校網為其就讀小學所在的地區(即北區N) 



校網內的學校選擇 

為確保每一個學校網均有足夠學位應

付統一派位的需求，各校網包括： 

本區所有參加派位的中學；及 

部分他區參加派位的中學＊ 

 

＊他區中學及其提供的學位每年 

       都可能會改變 



統一派位分配準則 

 學生派位組別* 

(全港派位組別) 

 家長選校意願    

(最多三個) 

 隨機編號# 

 學生派位組別* 

(學校網派位組別) 

 家長選校意願 

 (最多三十個) 

 隨機編號# 

甲部 
不受學校網限制 

乙部 
學生所屬學校网 

* 派位組別：學生在小五呈分試及小六呈分試各科的校內成績按比重經標準化後是劃分其派位組別

的依據。中、英、數各科的比重是9；常識、視覺藝術和音樂則分別為6、3、2。其他科目亦可包

括在內(如佛學比重是2)，惟須先獲教育局批准。 
# 隨機編號：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獲分配學位的次序，如某一所中學的學位求過於供，隨

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分配準則 

Å派位組別：學生在小五及小六呈分試各科的

校內成績按比重經標準化後是劃分其派位組

別的依據。 
# 隨機編號：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獲

分配學位的次序，如某一所中學的學位求過

於供，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 
 



家長選校資料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中學概覽 (每年12月上旬派發) 

http://www.chsc.hk/ssp/main.php?lang_i

d=3 

教育局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每年12月上旬派發) 

中學一覽表及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 

(每年4月中旬派發) 

http://www.chsc.hk/ssp/main.php?lang_id=3
http://www.chsc.hk/ssp/main.php?lang_id=3


 無論有否申請自行
分配學位，均須在
五月初填寫及遞交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
表格 

 可以在甲部和乙部
重複選填所屬學校
網的學校 

 切勿在同一部分  
重複同一學校選擇 

 切勿在乙部只選填
數間心儀的學校，
這樣並不會增加獲
派有關學校的機會 

 學校應尊重家長的
選校意願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樣本) 

甲部－不受

學校網限制

(參閱「不受

學校網限制

選校手冊」，

最多選三所) 

乙部－所屬

校網選擇

(參閱所屬

校網的「中

學一覽表」，

最多選三十

所) 

2009/2011 

B325698X 

F 6A SHEUNG CHUN PO 

12345 

LUI KEE PRIMARY SCHOOL 

2009/2011 



統一派位 
電腦程序 

電腦會先為每名學生編配一個隨機編
號，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學生獲分
配學位的先後次序 

電腦會首先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
的學校選擇；然後才處理乙部按學校
網的學校選擇 



電腦先處理全港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

學校選擇 

再處理全港第二派位組別的學校選择 

最後是全港第三派位組別的學校選擇 

電腦在完成處理所有學生在甲部的學

校選擇後，才會處理未獲派位學生乙

部的選擇 

 

   甲部：派位程序 



乙部：派位程序 

當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均獲分

配學位後 

電腦再按同一程式處理學校網第二派

位組別學生的派位 

最後是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派

位 

 



行事曆 



   

 

 六年級 
 10月下旬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簡介單張及光碟 

  

11月中旬                 評估一為第二次呈分試 

12月中旬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及相關文件 
 

1月初至 各參加派位中學在同一期間接受 

1月底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申請日期為2019年1月3日至1月17日 
 



   

六年級 

2月下旬                       評估二為第三次呈分試 

 

3-4月                          中學舉行自行分配學位面試 

 

4月中旬           派發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及相關文件 

5月上旬           學校遞交家長已填妥的 

    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六年級 

7月中         公佈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7月9日) 

                        學生往獲派中學註冊 

                          (7月11日至7月12日)  

                          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分班試) 

                           (7月16日)                                     

  

                           



查詢 
網址  

教育局(www.edb.gov.hk)：主頁>幼稚園、 

小學及中學教育>教育制度>學位分配系統>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5

65&langno=2 

 

電話 

一般查詢 2832 7740 / 2832 7700 

地址 

九龍觀塘偉業街223號宏利金融中心2樓2室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565&langno=2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565&langno=2


留意事項 

加強語文的訓練‚尤其是英語能力 

關心社會、留意時事新聞 

模擬面試 

認識區內中 

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即分班試) 

    → 影響是否入讀英文班/輔導班等 

 

     



祝 
 

同學入讀心儀中學 
 
 

 


